
《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草案）》

新华社上海 7月 13日电(厉正宏 徐寿松）《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

事故处理条例（草案）》今天上午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条

例》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承担过错责任，学校以投保

责任事故险的方式，对应负责任的受伤害学生进行赔偿。

这部全国尚属首创的地方性法规的通过，标志着上海在校园事故处理

中探索出了建立学校责任保险制度、让保险公司介入理赔、实现理赔市

场化的一条新路。

这部法规的最大特点在于首次从法规的角度明确了学校与学生之间是

一种教育、管理和保护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学校负有“对学生进行

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并确定了校方以承担过错责任为主，兼

顾公平原则，即只有校方对校园事故的发生确有过错时，才承担责任；

对事故发生当事人均无过错的，“按公平责任原则，由当事人适当分担经

济损失”。在审议过程中，这一原则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今年 5月，上

海市人大曾为此举行上海市首次立法听证会，最终才予以确立。对学校

责任赔偿金的来源及运作机制，《条例》规定以责任保险理赔为主，学

校举办者筹集专项基金为辅，学校投保责任事故险，保险公司参与学生

伤害事故的处理。

据悉，上海市教委将组织学校统一为其责任投保，保费为每个在册学

生每年 3元。一旦发生校园伤害，且校方确有责任，承保的平安保险上

海公司将按规定最多赔付每个学生每年累计 20万元；若学校发生重大集

体伤害事故，学校可最高获赔 350万。

上海市教委政策法规处郑挺处长说，上海市自 1994年以来中小学平均

每年发生学生伤害事故 100多起，且呈上升趋势。由于家长与校方在责

任认定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很大分歧，事故处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她说：

“《条例》使得赔多赔少等争议性问题的解决有了法定化的依据。由保险

公司参与理赔，学校将不再因为学生伤害事故旷日持久的纠缠而影响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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